
黎明技術學院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（97.03.27）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（97.06.17）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（100.09.13）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 

第 1 條  黎明技術學院(以下簡稱本校)依據教育部「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」與鼓勵學生結

合課程、社團及志工服務活動，落實知行合一、謙卑反思，為培養本校學生健全人

格與正確價值觀，養成「誠、樸、精、勤」校訓之精神，並以服務非營利性之社會

團體及本校為目標，達到創新、卓越及務實之理念，特訂定「黎明技術學院服務學

習課程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 辦理服務學習教育課程，特成立「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委員會」，校長為召集人，委員

會成員包含全校一級主管、註冊組長、課務組長、課指組組長、生輔組長、系科代

表一人、學生會會長、各系科工程學會學生代表共同組成，並由學務長擔任執行秘

書。 

第 3 條  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專責單位為學務處，負責課程規劃、設計、管控、成績評量、行

政協調與聯繫。 

第 4 條  服務學習教育為日間部五專、四技必修課程，開課時間為一年級上下兩學期，課程

名稱訂為服務學習教育課程(一)、服務學習教育課程(二)，凡日間部一年級學生及

入學第一年之轉學生可優先選課，學生在畢業年限前完成修課，且通過服務學習教

育課程(一)、(二)後，始得畢業。 

第 5 條  實施方式為服務學習教育課程(一)、(二)且依下列三種形式辦理之 

一、服務課程：學生選課後，需參加服務訓練課程 2 至 4 小時及學期中專題演講 2

小時，課程內容含服務、學習、安全與責任之教育訓練。 

二、友善課程： 

(一)參與校內外各單位之義務工作人員。 

(二)校園內外環境維護與認養。 

(三)校內單位志工服務。 

(四)一年級新生返回前畢業學校進行服務學習活動。 

(五)公立機關、公益團體服務志工與公益活動服務義工。 

(六)志工服務學習活動。 

(七)帶動中小學社團服務活動與導護志工服務。 

(八)加入社團並參加各項服務學習活動，如關懷獨居老人照護、弱勢團體照護

或課輔等活動。 

(九)其他由服務學習專責單位認可之活動。 

三、省思課程：學生於期末需參加服務學習省思課程 2 小時，其內容包括邀請校內

外專家學者或導師，指導參與服務學習教育之同學撰寫心得、發表感言與建言。 

第 6條  修課方式 

ㄧ、服務課程 

(一)服務訓練課程：由學務處邀請與本課程有相關之教師授課，或經服務學習



專責單位認可之單位辦理相關服務訓練課程、教育或說明會。 

(二)專題演講課程：由學務處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，以專題演講的方式，進行

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講授。 

二、友善課程 

(一)申請： 

1.學生在選修「服務學習教育課程」時，在「友善教育課程」部分，應由學校

網頁系統填報完整資料後上傳，經人力需求單位初核，服務學習專責單位複

核審核通過。 

2.應重修學生得由學務處專簽處理，不受選課時間限制。 

(二)執行 

1.人力需求單位對於學生從事服務學習課程時，應派員人在現場協助、指導與

維護安全。 

2.學生參與校外之各項服務學習教育活動時，相關人等應遵守學務處生活輔導

組訂定之「黎明技術學院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」，並注意安全、不觸

法及維護校譽等原則。 

3.學生完成友善課程後，人力需求單位應於「服務學習教育單」上蓋記戳章，

並詳實載明學生服務時數、出缺勤狀況、評語等及承辦人章。 

三、省思課程：學生應於期末時參加學務處排定之省思課程，課程結束後應繳交心

得報告，以利服務學習教育課程評量。 

第 7條  評量方式 

ㄧ、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教育課程，第一與第二學期皆需參與服務訓練 2 至 4 小時、

專題演講課程 2 小時，每學期參與各項友善課程 10至 12 小時以上，與省思課

程 2 小時，總計時數不得少於 18小時。 

二、「友善課程」時數計算方式如下：半天以 4 小時計，全天以 8小時計；校園環境

維護，每次以 2 小時計；研習與省思課程以實際辦理時數計算。 

三、各單位辦理各項課程、活動、工作與服務學習教育，應由負責辦理單位之負責

人對參與此次服務學習學生之出席、服務熱忱、績效等進行評核，評核通過後

必需登錄於「服務學習系統」後，始得承認通過此次服務學習時數。 

四、本課程分為通過、不通過二種成績考核，第一與第二學期之時數不能相互抵免，

修滿每學期規定之時數與繳交報告，則視為通過服務學習課程；未能通過服務

學習教育課程者，應重新修課，學生經審核通過之本課程者，將於成績單上註

明「通過本校服務學習課程」。 

第 8條  管理 

ㄧ、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設計、管理、安排及有關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行

政事宜，均由學務處專人負責協調、統合辦理之。 

二、本校全體教職員，對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均有協助、參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

任。 

三、服務學習教育課程需經「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委員會」及教務會議通過。 

第 9條  附則 

ㄧ、97級之日間部學生起適用本辦法。 



二、凡本校招收之轉學生，曾於原學校修畢服務學習教育課程或性質相同之服務性

活動課程，得申請抵免相對等之服務學習教育課程。 

三、學生若參與校外有關服務學習課程活動，如擔任志工、義工、服務團隊或非營

利事業慈善機構等，持有證明文件者，經專責單位審核通過後，亦可計算列入

該服務學習教育課程時數。 

四、身心障礙之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時，得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申請書，經系主

任同意、學務長核准者，得予免修或調整修課內容。 

第 10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